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虛擬世界電傳勞動法規調適 

電傳勞動之工時、場所、職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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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 電傳勞動者是勞動者於雇主主要營業場所之外的職
場，或於自行選擇的職場中，藉由電腦資訊科技及透過電
子通信設備，履行勞務的勞動型態。電傳勞動者工作型態
的興起，突破了傳統以固定工時、固定工作地點、固定雇
主為基礎的工作型態。對於現行勞動法令適用上可能產生
之問題及衝擊，勞動法規需做適當調適以茲因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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爰就電傳勞動之「工時、場所及職災」
最新法規調適情形，提出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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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面向

一、工作時間

二、工作場所

三、職業災害

問題面向

相關勞動法律

勞動基準法 

性別工作平等法 

職業安全衛生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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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現行規定：雇主需要準備勞工簽到簿或出勤卡，逐  
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。(勞基法第30條) 

• 問題：電傳勞動者都是透過網路、手機，電子郵件、 
通訊軟體等方式與雇主聯絡，業務處理也是如此 ，
除非有特殊原因，不然電傳勞工不會進入公司 ，
以電傳勞動者工作情形，如何要求雇主需準備簽到簿
或出勤卡，還要逐日記載勞工出勤至分鐘為止，雇主
也很難掌握電傳勞工工作時間及休息時間，實務執行
恐有疑義。

一、問題面向---工作時間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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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適方式
➢由於雇主對電傳勞動者之工作時間及休息時間難以掌

控，104年5月6日以行政指導方式，要求勞資雙方應

就工作時間(正常工作時間、延長工作時間(加班)之認

定及休息時間等)事先約定並履行；至於勞工實際出

勤時間及休息時間，非僅以雇主之簽到簿或出勤卡為

限，可輔以電腦資訊或電子通訊設備協助，由勞工自

行記載或透過電子設備記錄後，電傳給雇主記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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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問題面向--工作時間(二)
■ 現行規定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工  

作之必要者，經法定程序後，得將工作時間延

長(加班) ；加班時間與正常工作時間合計，一

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。(勞基法第32條) 

■ 問題：電傳勞動者自主性高，也不在雇主可得 

指揮監督之場所工作，雇主如果因為業務需要，

需要電傳勞動者加班，或是電傳勞動者自覺需

要加班處理業務，要如何處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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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適方式
➢ 因電傳勞動者工作型態特殊，雇主對於勞工之

延長工時難以管控或為反對之意思表示， 

104年5月6日以行政指導方式： 

一.電傳勞動者若需加班始能完成工作時，應事先

申請或約定，於工作完成後，勞工回報實際加

班時數，電傳雇主記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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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雇主以通訊軟體、電話或其他方式使勞

工延時工作，勞工可自行記錄工作之起

迄時間，並輔以對話、通訊紀錄或完成

文件交付紀錄等送交雇主、雇主應即補

登工作時間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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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問題面向---工作場所(一)
■ 現行規定：雇主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，並經   

法定程序後，始得要求女性勞工夜間工作，且雇主所提供

之安全衛生設施需符合「事業單位僱用女性勞工夜間工作
場所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標準」(勞基法第49條) 

■ 問題：電傳勞動者多半非在雇主指定之場所提供  
勞務，雇主要如何提供必要的安全衛生設施供勞工使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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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於104年3月31日修正發布「事業單位僱用女性
夜間工作場所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標準」，課以
雇主應事前執行危害辨識、告知勞工工作環境危
害因素及制定防護措施，並對勞工施以安全衛生
教育及訓練。必要時，應提供個人防護設施，以
保障電傳勞動者之權益。

調適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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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問題面向---工作場所(二)
• 現行規定：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，雇主負有防治職場  

性騷擾之義務，且於知悉有職場性騷擾之情形時，還需

要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。(性平法第13條) 

• 問題：電傳勞動者在自己選擇的場所工作時，例如： 便

利商店、咖啡廳、速食店等，如果被他人性騷擾，惟電

傳勞動者在自己選擇的地點工作，該地點非雇主可得支

配之場所，雇主要如何採取事前防治及事後補救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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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定於104年5月修正發布「工作場所性騷
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」第
4條之1規定，課以雇主應對工作環境性騷
擾風險類型辨識、提供必要防護措施，並
事前詳為告知受僱者。以保護電傳勞動者
避免遭受性騷擾。

調適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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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問題面向---職業災害
■現行規定：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各業，雇主需對勞工提

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或措施，以保障勞工之職業安全

衛生。(職安法第4條、第5條) 

■問題：電傳勞動者未於雇主所能支配、管理之工作  

場所提供勞務，一旦電傳勞動者發生職業災害，將發生

因果關係舉證不易的問題，因此電傳勞動者之雇主要如

何遵循職業安全衛生法，才能保障電傳勞動者之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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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將依據事業之規模、性質及風險等因素，檢討
電傳勞動者之相關業別於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是否
有困難之條文，研議公告指定適用部分規定，預計
六月底前完成。

調適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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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調適之規劃(一)

委託學者對電傳勞動者之勞動權益（包含契約

類型、勞動條件〈工時、休息、休假、勞保、

就保、特別保護、職業安全衛生…等〉）與勞動

法規調適進行研究探討，於104年4月底完成初

步研析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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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電傳勞動之發展情形，就電傳勞動者

勞動三權(組織工會、簽訂團體協約、勞

資爭議調解、仲裁、裁決)之保障，通盤

考量並研擬執行措施。

其他調適之規劃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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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 
 隨著通訊科技及國際勞動法制的
發展，勞動部對電傳勞動者之工作型
態，將密切觀察並適時調整相關法令，
加強我國對電傳勞動者之保護，以保
障電傳勞動者之勞動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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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

敬請指教


